教師專業社群校外專家指導費及交通費領款收據

	時間
	中華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費別或摘要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社群校外專家指導費及交通費

	應發金額
	新臺幣（大寫）　仟　佰　拾　元整（應同下列支領表合計欄）

	代扣金額
	□所得稅$


	□二代健保個人補充保費$

計算式：
	
	

	實領金額
	新臺幣（大寫）　仟　佰　拾　元整（應同下列支領表合計欄）

	以上金額業已如數領到無訛    此據    謹致

國立體育大學

服務單位：            職別         姓名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戶籍地址：      （縣、市）      （鄉鎮市區）        （村、里）   鄰 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路、街）    段    巷     弄      號     樓


身份證字號：
存款帳戶   □：　　　　　銀行　　　　分行     帳號：
              □：　　　　　郵局　　　　支局     帳號：
計算標準：2,500元/1人
E-mail(供匯款通知使用)：

	支領項目
	單價
	數量
	小計
	備註

	指導費
	2,553元
	1人
	2,553元
	

	交通費
	元
	
	元
	應同下頁交通費明細表


	合計
	
	
	元
	補助交通費請續填附表


附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請領交通費明細表
	報支交通費票種
	去程(起訖地點)
	回程(起訖地點)
	金額小計
	憑證黏貼處

	
	金額
	金額
	
	

	□火車-自強號

□火車-莒光號

□火車-區間車
	站至　　站
	站至　　站
	元
	無需檢據

	
	元
	元
	
	

	□公路車
	站至     站
	站至     站
	元
	無需檢據

	
	元
	元
	
	

	□高鐵

□飛機
	站至     站 
	站至     站 
	元
	證明搭乘事實之收據、統一發票、或相關書據

	· 
	元
	元
	
	

	· 
	無法檢具憑證理由說明:

(請受領人簽註理由及簽章) 

本案經本單位審核事實無誤

(請承辦單位簽章)
	

	合計請領金額
	元
	


�
�
�
�
�
�
�
�
�
�
�









